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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 

112年審裁字第 691號 

聲 請 人 姜茂勝等詳如附表所示  

共        同   

訴訟代理人 朱敏賢律師 

上列聲請人因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事件，聲請法規範及

裁判憲法審查，本庭裁定如下: 

主  文 

本件不受理。 

理  由 

一、 聲請人主張略以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年簡上字第 5 號、

第 4號、第 1號判決（下併稱確定終局判決一）及最高行政法院

109 年度上字第 621 號判決（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二）關於退休所

得之裁判意旨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、法安定性原

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等；又確定終局判決一及二所適用中華民國

106 年 8 月 9 日制定公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

4條第 4款至第 6款、第 36條、第 37條、附表三、第 38條、第

3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（下併稱系爭規定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

往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等；均有牴

觸憲法第 7條、第 15條及第 18條規定之疑義，司法院釋字第 783

號解釋（下稱系爭解釋）亦應予變更，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

審查等語。 

二、 經查：本件聲請案係於 112 年 2 月 24 日收文，確定終局判決一

係分別於 111年 8月 18日、10月 24日及 10月 24日作成，確定

終局判決二係於 111 年 8 月 11 日作成，聲請人並自陳確定終局

判決一及二係分別於 111年 8月 31日、10月 31日、10月 31日

及 8月 25日送達聲請人於原因事件之訴訟代理人。均合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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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： 

(一)按聲請不備要件者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；人民就其依

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

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，

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59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又法規範審查案件，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或

作成其他憲法判斷者，除有同條第 2 項規定之聲請為變更判決之

情形外，任何人均不得就相同法規範聲請判決；而人民對於經司

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未違憲之法規範，因憲法或相關法

規範修正，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更，認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

必要者，得依第 3 章所定程序，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。亦

分別為憲法訴訟法第 42條第 1項及第 2項所明定。 

(二)經查：聲請人所指摘有違憲疑義之系爭規定，業經司法院於 108

年 8月 23日作成系爭解釋，宣告合憲在案；而聲請意旨亦未敘明

有何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，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更，系爭

規定因而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。是聲請人逕認系爭解釋應予

變更，及對系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依上揭規定，自有未

合。 

四、 關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： 

(一) 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所受之不利確

定終局裁判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

決；又前述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

所持之法律見解；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，毋庸命其

補正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

項、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

(二) 核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，並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一及二所表

示之見解有如何之牴觸憲法，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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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憲法訴訟法上揭規定要件尚有未合。 

五、 依憲法訴訟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7 款及第 3 項規定，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

        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  黃虹霞 

 大法官  詹森林 

 大法官  楊惠欽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書記官  高碧莉 

中  華  民 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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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編號 聲請人姓名 

1.  姜茂勝 

2.  蔡玟玲 

3.  楊惠芳 

4.  李慧文 

5.  吳文君 

6.  陳國樑 

7.  吳宇珍 

8.  劉凱欣 

9.  吳慧玲 

10.  陳冠華 

11.  陳昫彣 

12.  李文珍 

13.  李威昇 

14.  李舒昇 

 


